




111年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金辦法 

 

一、宗旨 

培育及獎助對新聞傳播事業發展有創新理念之優秀學生。 

 

二、申請資格 

1. 大學部：國內各大學三年級(含)以上之日夜間部在校生，前一學年上、

下學期平均學業成績皆達七十八分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。 

 

2. 研究所：國內各研究所二年級(含)以上碩士班及二年級(含)以上博士班在

校學生，前一學年上、下學期皆具修課成績，平均學業成績皆達七十八

分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。 

 

3. 本獎學金申請資格不包括：進修推廣部學分班、研究所在職進修班同

學。 

 

三、獎助名額及金額 

1. 111年度辦理一次，錄取名額上限為二十四名。大學部最多錄取十二

名，研究所最多錄取十二名。具體錄取名額依評審結果決定。 

 

2. 大學部錄取學生每名贈予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，研究所錄取學生每名贈

予獎學金新台幣三萬元。 

 

四、申請文件 

1. 線上填寫申請表：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網站 

http://fund.udngroup.com/NewsScholarship.php。 

 

2. 前一學年上、下學期成績單：如為影本，須加蓋校方戳記。 

 

3. 上傳指定短文：「青銀共善」企劃案一篇，限八百字以內，須以 PDF檔

格式上傳。 

 

3.1 說明：為鼓勵隔代交流與促進代間關係融洽，共同學習，一起做公

益，對社會產生正向改變。歡迎你發揮創意，從關懷社會弱勢角度出

發，規劃一項「青年志工」與「銀髮志工」共同執行的公益活動，從

「主題」、「執行」以及「效益」等三個方向企劃，撰寫活動案短文。 

 



3.2 請用標楷體 13級字編輯。 

3.3 在短文上請勿書寫姓名、就讀學校、系級等個人識別資料，均由本會

統一編碼送審。 

 

五、申請期限及收件方式 

1. 申請期限：自 111年 9月 16日起至 10月 15日止。 

 

2. 收件方式：一律採線上申請，申請人除應線上提出本辦法第四條所定全

部申請文件外，另應上傳本學期(111年 9月份)在學證明及成績證明文件

電子檔。 

 

3. 洽詢電話：(02)2765-2000#5179週一至週五 10:00~12:00，13:30~17:00。 

 

六、評審方式 

1. 評審：由本會邀請資深新聞工作者擔任評審進行審閱。 

 

2. 評選方式：  

(1)初選：評審將依據短文之「具體明確」40%、「可行性高」30%及「寫作

能力」30%三大部份進行審閱及評分，優先挑選出當屆申請者之企劃案

中，表現最優秀之前 30%之作品，即具備當屆獎學金得主之候選資格。 

 

(2)決審：再由上述候選資格名單中，以短文成績占總分 70%、學業成績占

總分 30%之計算方式，擇優錄取當屆之得獎者。（同分時之排序依次是短

文分數、比序，總分比序） 

 

3. 得獎公布、通知及贈獎方式：獲獎者將逐一通知，得獎名單亦將公告於

本會網站及聯合報系媒體，擇期舉辦贈獎典禮。 

 

七、其他權利義務約定 

1.申請者須擔保其申請表所載內容均為真實、正確、完整，所附之在學證

明及成績單或成績證明均為真正，所提之指定短文確為申請者自行創作

而絕無抄襲、剽竊或其他違法情事。 

 

2.申請者如有違反前項任一約定者，本會有權逕予取消其申請及候選資

格，已錄取得獎者則取消其得獎，已發給獎學金者則追回其獎學金；若

本會或聯合報系因此有遭受損害者，申請者並應負責賠償。 

 

 



3.錄取得獎者同意自決審錄取之日起，即將其短文內容無償授權本會及聯

合報系（包括現在及未來同屬聯合報系旗下之各公司、報社、出版社、

網站或媒體等）在業務範圍內作一切使用（包括著作權法第 22條至第

29條所列全部著作權利之行使，例如：加以重製改作後上載網路、平面

出版、電子出版、手機 APP發行等）。授權使用之地區、期間、方式、

次數、數量均不限。錄取得獎者並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 

 

4.錄取得獎者應依本會之要求，配合簽署著作權授權證明書以證明前項約

定之存在。 

 

八、備註 

1. 曾獲其他年度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金之學生亦可申請本年度獎學金。 

 

2.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其修正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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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劉昌平先生紀念獎學金辦法 

一、 宗旨 

鼓勵及獎助認真向學之大學一年級新生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 

高中（職）畢業，且於 111 年度進入國內各大學之日夜間部一年級新生，同時提供高

中三年國文及英文之成績單及大學註冊證明，高中（職）三年國文及英文的平均成績

各必須達 75 分（含）以上者。 

三、 獎助名額及金額 

1. 錄取名額上限為大學新生二十名，其中 10 位為畢業於一般地區之高中（職）學校，

10 位為畢業於偏遠或非山非市地區之高中（職）學校（定義以教育部公告為依據）。 

2. 大學新生錄取者，每名贈予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。 

四、 申請文件 

1. 自 9 月 16 日起受理線上報名，線上填寫申請表：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官網 (網址：

http://fund.udngroup.com )。 

2. 高中（職）三年國文與英文成績單及 111 年度大學註冊證明：如為影本，須加蓋校

方戳記。 

3. 上傳指定短文： 111 年度題目為：我想要的大學生活。 

(1). 請用標楷體 13 級字編輯，限八百字以內，須以 PDF 檔格式上傳。 

(2). 在短文上請勿書寫姓名、就讀學校、系級等個人識別資料，均由本會統一編碼送審。 

五、 公告時間暨申請期限及收件方式 

1. 公告時間：自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之間。 

2. 申請期限：自 9 月 16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。 

3. 收件方式：一律採線上申請，申請人除應線上提出本辦法第四條所定全部申請文件

外，另應上傳註冊證明及高中（職）三年國文及英文成績證明文件電子檔。 

4. 洽詢電話：(02)2765-2000#5179 週一至週五 10:00~12:00，13:30~17:00。 

六、 評審方式 

1. 評審：由本會邀請資深新聞工作者擔任評審進行審閱。 

2. 評選方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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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. 初選：高中（職）三年國文及英文成績，擇優前 50%，即具備當屆獎學金得主之

候選資格。 

(2). 決審：以短文成績占總分 70%、高中（職）三年國文及英文成績占總分 30%之計

算方式，擇優錄取當屆之得獎者（同分時之排序，依次是指定短文分數、短文比

序，總分比序）；短文之評審配分比為文筆流暢 40%、邏輯清晰 30%、觀點新穎

30%。 

3. 得獎公布、通知及贈獎方式：獲獎者將逐一通知，得獎名單亦將公告於本會網站及

聯合報系媒體，擇期舉辦贈獎典禮。 


